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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函
地址：110207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
樓
承辦人：黃百劭
聯絡電話：(02)87897723
傳真：(02)87897714
E-mail：1499@mail.pcc.gov.tw

受文者：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水利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11月8日
發文字號：工程管字第112030113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360000000G_1120301137_doc1_Attach1.pdf)

主旨：檢送本會112年10月4日召開「道路塌陷及鄰房基礎淘空之

防範指引」及「工程高空作業災害之防範指引」等2案草

案研商會議紀錄1份，請查照。

正本：內政部、勞動部、經濟部、交通部、臺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桃園市政府、臺
中市政府、臺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中華民國工程技術顧問商業同業公會、中
華民國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中華民國結
構工程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土木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大地
工程技師公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水利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應用地質
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副本：本會企劃處、技術處、工程管理處(第一科、第三科、第四科)(均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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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塌陷及鄰房基礎淘空之防範指引」及「工程高空作

業災害之防範指引」等 2案草案研商會議紀錄 

 

時間：112 年 10 月 4 日（星期三）上午 10時 

地點：本會第一會議室 

主席：吳政務委員澤成                      紀錄：黃百劭 

出列席人員：(詳簽到表) 

壹、 會議緣由： 

一、 讓民眾有安全的生活環境，是政府的責任。惟近年來國內各

縣市常發生道路塌陷及工程施工造成損鄰情形，最近又發生

多起車輛停在路邊或行駛在道路上突然掉入坑洞、民眾安身

立命的房屋沉陷毁損等事件；另近期亦發生民眾在乘車途

中、等候公車或行走在路上時遭遇高空墜落物砸中造成傷亡

事故，民眾在交通及居住方面都沒有安全感。 

二、 工程會自112年5月起即著手蒐集相關案例，歸納原因、對策

及研提建議事項，並邀請專家學者集思廣益，進行相關防範

指引之研擬。另因9月7日晚間大直一棟民宅塌陷，院長9月9

日指示，請政委吳澤成召集會議就工程面向進行檢討。 

三、 工程會已完成「道路塌陷及鄰房基礎淘空之防範指引」及「工

程高空作業災害之防範指引」2草案，為求周延，邀請內政

部、勞動部、經濟部、交通部、直轄市政府等法令、實務執

行有關機關及相關公會召開本次會議研商討論，俾後續提供

各機關注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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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會議結論： 

一、道路塌陷及鄰房基礎淘空之防範指引 

(一) 應強化團隊工作，落實相互確認機制，以確保安全及品

質：工程會盤點現行營建體系之法規規定，分析各階段工

作內容、參與人員之職責及監督確認機制已有相關規定。

惟目前國內工程團隊各參與人員多以自身工作權益為主

要考量，僅就自己業務為處理，甚而對法規認知錯誤而限

縮自己工作範圍，致發生有工作無人負責，或互推責任之

情形，也使各環節工作未能完整鏈結而發生問題。爰應調

整為以作好工作的角度出發，強化團隊合作互相支援，並

應赴現場執行任務，透過後階段檢視前階段成果，共同確

認並反映問題，以確保工程安全及品質，提供人民安全的

生活環境。 

(二) 建築相關法令仍有待強化空間，請主管機關內政部檢討並

強化管理：經歸納各公會及直轄市政府意見，建築相關法

令雖已訂有相關規定供依循，但仍有未落實執行或待補實

加強部分，請建築法主管機關內政部(國土管理署)就建築

相關制度、法規及人員職責等檢討待加強及未落實情形，

並研議強化作法；針對授權地方政府部分，應基於維護人

民安全的立場，研議訂定最基本要求之原則性規定；另就

地方政府執行有差異部分，檢討訂定統一標準或增加管理

強度。至公共工程除依建築相關法令執行外，另有三級品

管制度，執行上可依契約要求落實。 

二、工程高空作業災害之防範指引：高空作業、建物冷氣安裝及

外牆磁磚剝落部分，各階段工作內容、參與人員之職責及監

督確認機制亦已有相關規定，應再強化現場確認機制，落實

職安及淨空作業規定，並提升作業人員專業能力，以確保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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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及第三人安全。 

三、各單位意見分二部分併行處理：本會議各單位針對 「 道路

塌陷及鄰房基礎淘空之防範指引」及「工程高空作業災害

之防範指引」內容之修正意見，請工程會業務單位逐一檢

視，納入後續修正指引參考；另針對現行法令規定需檢討精

進之意見，請法令主管機關納入後續修正參考，並請工程會

業務單位持續追蹤辦理情形。 

 

參、 發言紀要（含書面意見）： 

一、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一)本會議之重點在建築相關法規已有相關規定，著重如何落

實執行，會中工程會報告及主席指示事項重點皆為如何發

揮團隊力量，從設計至營運管理各階段作完整鏈結，避免

中間任一環節產生問題，爰工程會所提建議事項本署將帶

回研議並檢討修正相關規定。 

(二)有關勘驗部分，依建築法規定，必須勘驗部分、勘驗項目

及勘驗方式等由地方政府訂定，本署訂定原則指導地方政

府執行。早期勘驗係由政府機關執行，因社會變遷及行政

與技術分離等因素，已改變逐層勘驗，並由地方政府視建

築樣態、規模訂定必須勘驗部分、勘驗項目及勘驗方式等。  

(三)公共工程主辦機關為政府機關，其管理訂有三級品管制

度，而建築法適用範圍為該法所規範之起造人、承造人、

設計人、監造人及營造業等相關人員，其管理制度強度未

如公共工程，現行建管相關行政指導、表格等內容若有需

強化部分，本署將配合研議檢討精進。 

(四)有關地下管線部分，本署近期針對下水道相關法規名稱有

作調整，會後將提供正確名稱予工程會修正。 



4 

二、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工程高空作業災害之防範指引」草案部分： 

(一)  第7頁第9行法規誤植，應為「檢查機構核發機械或設備檢

查合格證明」而非「製造設施型式檢查合格證明」。 

(二) 案例2監察院調查報告引用有誤，肇災機具係「人字臂起

重桿」而非「起重機」，所述「生鏽」並非事故原因，係

表達雇主對過負荷預防裝置疏於保養使用導致，本案根本

原因為「過負荷」，過負荷原因為未正確評估荷物重量及

過負荷預防裝置未發生作用(關閉、故障)。 

(三)  第16頁案例1，112年8月13日臺南鐵路地下化工程起重機

事故其原因為「過負荷」(所吊掛之重7.2公噸堆高機，已

超過該起重機之最大額定總荷重6.5公噸，且過負荷預防

裝置未發生作用，導致起重機伸臂於吊掛過程中折彎變

形)。 

(四) 所述災害案例之主要原因，多為作業疏失、機具維護不當

或人員危害意識不足等，其安全衛生規範於現行職業安全

衛生法規均有明定，重點仍在於現場施工安全管理問題，

檢視災害多發生於工程包商營造廠將工作交付承攬，層層

轉包後，小包商資源、能力及安全意識不足，加上承造人

未善盡承攬管理責任爰建議於第6頁增列「工作場所負責

人」，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7條規定，為防止職業災害原

事業單位應指定工作場所負責人，擔任指揮、監督及協調

之工作等承攬安全管理職責。 

三、經濟部(國營司) 

(一) 「道路塌陷及鄰房基礎淘空之防範指引」之訂定，係為防

範因基礎開挖或地下管線造成道路塌陷或損鄰事故之發

生，具有正面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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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關指引草案內容所提請各管線管理機關應與道路主管

機關相互協助進行巡檢，確認管線沒有破損或其他異常情

形一節，經查經濟部所轄各管線管理機關已有建立相關巡

檢機制，將督促各單位(包括自來水、油氣、電力等)加強

巡檢，以避免發生道路塌陷等事故發生。 

四、交通部(公路局) 

(一) 「道路塌陷及鄰房基礎淘空之防範指引」草案部分： 

1. 有關地下管線造成之塌陷之改善對策，參閱第11頁，對

設計之確認-所擬內容「道路主管機關：考量管線理設

於道路下方，故工程主辦機關在設計階段即應邀道路主

管機關參與設計審查，共同確認。」本項有鑑於本局每

年公路申挖案件數約超過5千多件，每件申挖如於設計

階段參與設計審查，目前人力不足有所困難，另也可能

影響公共地下管線工程之推動，爰建請卓修為「道路主

管機關：考量管線埋設於道路下方，故道路主管機關於

申挖階段應要求工程主辦機關就地下管線結構物耐腐

蝕、防止接頭鬆脫滲漏水、避免覆土不足及強化結構弱

點等事項，提出設計圖說供審查，以資確認。」 

2. 承上，參閱第12頁，有關預防性巡檢，建請卓修：「1、

對管線部分，請各管線管理機關，除確認有無通水正

常、淤積、油垢、接頭鬆脫、錯位或破損情況外；亦應

進行道路巡檢，並依路面裂縫、坑洞、凹陷、滲水等異

常狀況，如有必要，可運用透地雷達等方式，確認有無

潛藏孔洞，預防於先。2、對路基部分，請各市區道路

主管機關進行道路巡檢，如有必要運用透地雷達等方

式，確認有無潛藏孔洞，預防於先。」 

3. 書面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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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會為提升道路公共工程之品質及維護，前以108

年10月16日工程管字第1080300978號函，請各機關

參考「道路坑洞及坍塌之成因與預防改善措施」，

共同落實設計施工品質管理及後續維護管理工作。 

(2) 為避免旨揭道路坍塌事故之類似情形發生，工程會

請各機關辦理箱涵之相關工程，應從設計、施工及

營運階段加強下列相關對策： 

甲、設計階段，針對結構弱點加強：（依據覆土及

載重需求辦理結構設計）覆土深度不足增加頂

板厚度。側牆與底板接縫處設置剪力榫。箱涵

增厚鋼筋保護層。 

乙、施工階段，落實箱涵之施工及監造：落實施工

自主檢查及監造檢驗停留點檢查，尤其混凝土

氯離子含量、鋼筋保護層厚度、止水帶設置等

結構弱點。 

丙、營運階段，強化巡檢：加強及落實專業人員縱

走或CCTV巡檢作業。 

丁、本局前已於112年8月21日函請各工程分局依

「本局公路設施生命週期管理於規劃與設計階

段應注意事項」於箱涵結構圖及箱涵結構計算

書等項目，針對箱涵結構弱點依工程會指示加

強覆土深度不足增加頂板厚度、側牆與底板接

縫處設置剪力榫及箱涵增厚鋼筋保護層等項目

審核。 

戊、另依公路法第30之1條第7項規定「管線機構於

工程完工後應定期巡檢，維護安全。」，由工

務段要求管線單位定期(半年或1年)提送管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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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巡檢資料供參。 

(二)  有關「工程高空作業災害之防範指引」草案，所稱之「高

空作業」與職業安全衛生法等法規之用語不同，其相關者

略有「高架作業」或「吊掛作業」，爰建請援引職業安全

衛生法等法規之意旨，「高空作業」用語修改為「高處作

業」，並於內文就「高處作業」之定義先行述明。 

五、臺北市政府 

本府建築工地精進作為如下： 

(一) 本府建管處於每年按季要求施工中建築工地落實自主檢

查，並不定期實施工地總檢查加強督導。 

(二) 正值地下開挖工程之建案，委託四大公會逐案檢查措施，

以加強監督建築工地，督促起、承、監造人落實地下室及

擋土壁施作品管、相關安全監測數值檢測作業職責。 

(三) 涉不符檢查項目者，要求工地暫時停止施工釐清改善，待

原檢查公會複查合格後方得繼續施工。 

(四) 建案施工前後要求建商提供周邊道路現況實測資料，包含

透地雷達檢測，若因施工導致孔洞、道路坍塌等災害應由

建案立即處理，並將據以修訂「臺北市建築物施工中維護

公共設施管理要點」。 

六、新北市政府 

本府現行建照發照採行政技術分離，係委託公會辦理審

查，另有關勘驗部分，本府有成立防災專審計畫機制(需專

審案件大概為地下開挖超過2層、深度超過9公尺或距鄰房小

於1公尺等；建築物高度超過50公尺、特殊施工架及塔吊

等)，由起造人委託六大技師公會審查防災計畫，並要求受

公會審查人需至現場勘查2次以上。另本府現場勘驗項目主

要包含放樣勘驗、2樓版、7樓版及屋頂勘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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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桃園市政府 

(一) 有關建築工程勘驗部分，依建築法第56條規定，由承造人

會同監造人勘驗，本府勘驗包含放樣、基礎及各層樓勘

驗，各縣市政府差異主要在於書面勘驗及現場勘驗項目，

本府現場勘驗項目包括2樓版、屋頂版等，以往係由本府

人員與承、監造人一併勘驗，現行委託第三方專業單位辦

理。 

(二) 公共工程與民間建築工程差異，主要是公共工程有三級品

管及採購契約規範，規定要有專責駐地監造人員落實監

造，惟民間建築工程為私契約，且建築法系目前沒有規範

監造人一定要在現場，易產生監造未落實、權責未明確等

情形，因此，建議就建築法、營造業法及建築師法相關權

責及爭議訂定清楚，以利提升民間建築工程品質。 

八、臺南市政府 

有關本府建築工程勘驗部分，建築法第56條、第58條及

本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已律定指定勘驗項目，以往規定逐層

勘驗，前經建築法第34條修正後無須逐層勘驗，現若欲恢復

以往規定，建議應就所涉各層面議題多方討論，包括行政單

位與建築師責任、監造權之歸屬及相應酬金等議題，皆應納

入慎重考量。 

九、高雄市政府 

(一) 本府目前建築工程勘驗原則，現場勘驗僅基礎勘驗或地坪

勘驗，樓層勘驗皆採書面勘驗，近期刻正檢討是否增加樓

層現場勘驗。 

(二) 有關深開挖部分，本府已訂有作業原則，針對施作連續

壁、鋼軌樁及擋土支撐等項目訂定需申報建管處之時機

點，並由建管處委託第三方技師進行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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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有關「行政與技術分離」建築法第34條已有規定，另公共

工程因屬公部門執行，可介入較深，但民間建築工程屬私

部門，為私人買賣契約型態，建議應評估政府若介入過

深，是否會有影響正常市場供需之情形。 

十、中華民國工程技術顧問商業同業公會 

(一) 工程顧問機構在執行契約於設計及施工監造階段皆依照

政府採購法、技師法、建築法、建築技術規則、下水道法

等相關法令規範執行業務，善盡職責。 

(二) 「道路塌陷及鄰房基礎淘空之防範指引」草案部分： 

1. 第1頁：二、案例分析及歸納之案例(一)，目前本案例尚

未鑑定事因，歸納為「隆起現象」是否妥當？ 

2. 第5頁：四、改善對策(一)2.對設計之確認「施工廠商專

任工程人員在設計階段即參與設計…」。施工廠商在設

計階段尚未出現，無法提供意見。 

3. 附件4-解決對策(技術面)之(三)1.設計階段： 

(1)「…，瞭解不透水層厚度及其下方透水層水壓。…」，

隆起主因為土層強度，與不透水層厚度及其下不透水

層水壓無關，建議修正為「…，瞭解軟弱黏土層強

度。…」。 

(2)地盤改良費用高，目前相關法令僅敘明工法種類及用

途，惟如何實際應用於相關設計仍欠缺依據，建議應

委託相關學會等單位進行研究提供設計者依循。 

(三) 「工程高空作業災害之防範指引」草案部分： 

1. 依職安法第5條第2項規定，於設計階段、施工規劃階

段需進行施工風險評估，設計階段評估者為設計單

位，施工規劃階段評估者為施工單位，需對於設計方

案、工法選擇、設計內容、安衛措施、管理方法等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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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災害預防、避免、消除、減災的作為。尤其需加強

對周遭區域影響提出因應對策，從源頭管理，落實風

險管理。採購法第70條之1亦有相同規定。 

2. 評估時列出災害潛勢範圍，對周遭可能影響視覺化表

示，若有平台可以登錄，可供利害關係人查詢、管理、

追踪。(建議按交通重要性、交通流量分級登錄) 

3. 對周遭可能影響區域應落實地面圈圍，設置管制人

員，避免非施工人員靠近。惟應更加強機具維護保養

及正確施工吊掛方法才能避災。 

4. 提供業主(主辦機關)於高空作業施作前、中、後的注

意事項，以提升對高空作業重點事項的認知，落實對

相關管制措施的督察，注意事項如： 

(1)事前危害辨識，風險評估及對策。 

(2)危害作業的預防管理。 

(3)人員、機具等進場查驗管理。 

(4)機械設施的架設及拆除等。 

十一、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 

(一) 建請吳政委澤成協調建築管理之縱向及橫向專責管理機

關建立共識：(依來函緣起二辦理) 

請吳政委總理協調行政院工程會及內政部國土管理署共

同研商建築物施工與監造工作之流程、各工作階段之管控

方式，以明確人、事、時、地、物之專業分工，專業負責，

先明訂公法之規定，再另依採購法之私約再要求。 

(二) 應再釐清「行政與技術分離」政策是否合宜： 

有關建築勘驗制度部分，過去規定每層勘驗，政府因人力

不足而交由承造、監造等技術單位自行負責，致使政府是

否善盡公權力的介入存疑，建議政府若有人力不足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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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參照國外作法委外交由專業機構協助公權力的執行，類

似公共工程三級品管的工程查核，成立「第三方建築工程

查核」辦理勘驗、督導及查核等。 

(三) 明確釐清建築管理法規的用語定義： 

多年來建築相關法規內容因文字、文化及時代的變遷，及

工作流程、權責不明確造成介面落空，事後推諉，建議參

照公共工程三級品管制度，有明確的用語、定義，規範其

項目、範圍及內容等，以適應現代建築規劃、設計及施工

之實務。 

十二、中華民國結構工程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道路塌陷及鄰房基礎淘空之防範指引」草案部分： 

(一) 「防範指引」之法律位階為何？如僅為政令宣導資料恐無

任何實質面之助益。 

(二) 有關「二、案例分析及歸納」，案例(一)及案例(二)資料

來源為媒體報導，尚未有正式鑑定或研究報告，但已有「分

析並歸納」肇因，嚴謹度恐有問題。 

(三) 綜合歸納案例指出「經分析其發生原因，不是設計者疏失

就是施工者疏失所致。」似過於武斷，有將設計者或施工

者神化之疑慮，相關工程案例涉及之土地土壤工程參數，

係透過有限的鑽孔取樣分析，本就存在相當不確定性，又

囿於工程預算等現實狀況，認定工程失敗僅為設計或施工

者之疏失，此結論似欠缺合理。 

(四) 有關「四、改善對策」建議應呈現本指引較具正面的內容，

且要具可行性及有法令規定支持，例如「 地質鑽探資料

之確認：設計人(建築師及技師)在設計時，應檢核地質鑽

探及地下水位資料正確性。」及「對設計之確認：施工廠

商專任工程人員在設計階段即參與設計，提供施工專業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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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等內容，皆屬於實務上可實現度有疑慮之情形。 

(五) 公共工程有三級品管，一、二級品管部分對應到民間工程

受制於起造人，無獨立第三方查核，實務上未落實部分可

能涉及相關法令疑義之討論，難有立即成效。 

(六) 有關建築工程各階段盤點圖中，監造以「建築師、專業技

師」含括，以民間建案來看，目前建築法第13條之執行現

況，建築師未委託專業技師監造，如未改善，專業技師難

為監造事項。 

十三、中華民國土木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一) 「道路塌陷及鄰房基礎淘空之防範指引」草案部分： 

1. 建議所有案件皆納入第三方單位審查，目前桃園市已有

專案標案執行，非屬特殊結構皆納入執行，且除於設計

階段審查，開挖階段亦有安排委員至現場督導。 

2. 目前臺北市開挖深度超過12公尺需進行特殊結構及施工

計畫審查，但新北市及桃園市已修正為開挖超過9公尺即

需進行施工計畫審查，建議應從嚴把關，多方專家學者

集思廣益，共同審查把關。 

3. 目前發生損鄰疑慮時，由監造人及承造人至現場會勘並

判別，亦引起球員兼裁判之聯想，建議應納入公部門及

第三方公證單位共同至現場判斷，多方專家一起來解決

問題，更能周詳考慮。 

4. 在施工階段專任工程人員在發現有公共危險之虞時，建

議列清楚即時向哪些單位及人員報告，必要時應由公權

力介入，以期避免災害發生。 

(二) 「工程高空作業災害之防範指引」草案部分，外掛冷氣及

磁磚一般安裝是以經驗來執行，建議應以事先計算、事後

實驗來驗證強度，以確認其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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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中華民國大地工程技師公會 

「道路塌陷及鄰房基礎淘空之防範指引」草案部分： 

(一) 建議將「地工防災」和「特殊結構」的設計審查面向並重

辦理，目前「地工防災」附屬在結構專業工程簽證項目下，

外審常附帶審查「地工防災」，但兩者專業完全不同(捷

運/高鐵主管機關分得很清楚，但建築管理分不清，因為

民眾弱勢，建商強勢)，另地工防災應在規劃設計階段就

開始。建議檢討基礎開挖「結構外審」就「地工防災」案

件，將其分出，並簡化及增加大地工程專業的審查單位及

人員。 

(二) 地下管線之「地工防災」，因主管機關是公部門，為政府

單位要求與協調問題。然下水道工程常有明挖開挖及推進

工法，惟下水道法施行細則第13條僅環工、土木、水利技

師得負責辦理，無法體現目前地下工程之專業分工，應予

檢討修法加入「大地工程類科」等專業技師，建議內政部

國土管理署相關單位修法參酌。 

(三) 目前公路法及92年12月17日交路字地0920069471號函明

列路工工程簽證辦理為土木、大地、結構技師，惟市區道

路目前未有解釋，而使大地技師常遭排除，需函明導正市

區道路塌陷問題。 

十五、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水利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一) 查二項防範指引均涉及各相關單位法規或技術規則(如建

築法、建築師法、技師法、採購法、營造業法及建築技術

規則等），因此將其整合成為一個指引確屬不易，然為因

應目前實際所需，建議儘速研擬實施，以利各單位(含民

間)日後有所遵循及事故發生時責任歸屬之釐清，惟該等

指引是否以行政命令頒布或需先辦理預告(涉及人民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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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建請進一步研議，至其名稱為指引、參考手冊、注

意事項或其他，亦請加以考量。 

(二) 前述是否改為「道路暨房屋基礎坍陷防範指引」(非單指

淘空現象或鄰房)及「高空作業災害防範指引」(非單指工

程，如民間高樓裝設冷氣)，以上僅供參考。 

(三) 二項指引目錄建議如下(僅供參考)：第一章緣起(或前言

或緒論），第二章歷次災害原因(如管湧、砂湧、隆起或

其他原因，非防範指引重點，因此簡要綜整即可)，第三

章既有法規彙整及探討，第四章防範作為(非改善對策，

為指引的重點章節)，內容包括整合作法及流程圖、各單

位縱橫向協商及責任、現有法規落實或遺漏不足處之補救

精進、監測作為(地下水位、沉陷、隆起或變形等)、不定

期現場查驗(主管機關，如勞檢處訪查工廠)、重要或高風

險路段或工區一定範圍之探測頻率(如地電阻或透地

雷)、起造人及監造人(含主辦單位)如何落實各自責任(初

審、複審或外審等)，第五章其他應行配合事項或建議。 

(四) 建議二項指引內容不要過多著墨於技術改善或相關細節

作法(涉及各專業領域因時因地有不同作法)、技術規範或

法規討論與各人員職責(各法規已有規範專任工程人員、

起造、監造及廠商責任）等，整體指引重點在於前述第四

章防範作為(或作法)。 

(五) 「高空作業災害防範指引」非單指建物冷氣安裝及外牆磁

磚剝落等災害而已，尚須包含大樓清潔、高空吊掛及高空

拆除構物等工項，因此該項指引建議考量適用於任何高空

作業，而非局限於冷氣安裝及外牆磁磚剝落等災害之防

範。 

十六、中華民國應用地質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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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塌陷及鄰房基礎淘空之防範指引」草案部分： 

(一) 第1頁之案例分析及歸納發生年度，可見內政部建築研究

所自民國90年起，即不再對基礎深開挖塌陷進行研究至

今，已達22年未更新，顯見此類議題(工程危害、專家學

者的建議)在國內體制下未受重視已久。 

(二) 第3頁之(二)各階段參與人員職掌相關法規規定民間工程

地質調查內容(引述台內營字第8472331號函訂頒「建築物

結構專業工程部分專業技師辦理簽證項目」)有嚴重疏漏

且誤導：(1)所謂由登記有案之a.鑽探業，僅為該函敘述

之文字，並非特定業別，本會資料定義時應改為營建鑽探

工程專業營造業，或刪去(現況是根本不做任何限制)，(2)

其負責內容，原函中表示鑽探業為負責前三項，並不包含

第四項地質構造分析，(3)第4頁c.專業技師負責內容嚴重

遺漏關鍵名詞：地質構造分析。 

(三) 公有建築依據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及計費辦法，第5條

第1項第4款所列…測量、地質調查、鑽探及試驗、土壤調

查及試驗…等，不受限附表一、建築物工程技術服務建造

費用百分比上限參考表(附註十：…不受本表百分比上限

之限制而依實際需要編列)；實際上公有建築發包編製預

算時，依此規定執行者比例尚低，而民間建築面對強勢建

商，更是被要求不但要涵蓋地質調查費用，而且還要退

佣，結果是愈審慎的專業人員愈有容易被市場淘汰。 

(四) 地基調查之地質鑽探及試驗等涉及生命財產安全的專業

性工作，應依建築法第13條第1項規定，循委託建築師再

交由專業技師執行，而非由建築商自行發包獲得之書面成

果後轉交建築師被動採用，然此已成為建築業間沿襲已久

的陋習而未見重視，建議申請建造執照之自主檢查表內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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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列一項相關調查是否經由建築師委請專業技師負責之

切結欄，以遏止陋習。 

(五) 臺北市建造執照申請有關特殊結構委託審查原則，建築基

地位於信義計畫區、基隆河（士林段）新生地、北投區公

館路沿線等地質敏感地區者，沒能涵蓋此次基泰大直案的

範圍，應多重視應用地質技師的專長以協助把關避免憾

事，此外應通知各級機關檢討相關法規對敏感區位的規

範。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會（下午1時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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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

(公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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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務晴
再〡竹霮 移符吝

聚驗了鉦紹銘 眸觴
．
去 陊 盔

汪巧葬彷再升耘
、

′

膬綈旎 甮牙絼η

臺北市政府

千踮芝故
「

ˊ
烋戚 步

)
磁 彥扣錠 觔Σ日

生歹 劦

′

︴
夕翠

:新北市政府

劣 縐金髟桃 園市政府

才V 錄 魂

正ㄥ確可 林安全臺中市政府

狨名的狗箛 孩!1臺南市政府 6

喃 策才否再｝
、攠ㄠ 篛A

了

N

V
第

′

\

高雄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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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且一◤;吾
=一

司j祥

跨 印 三哀家

廓劾 ′概娏

中華民國工程技術顧

問商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綜合營造業

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緊鑫典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

公會

多民 預u甩中華民國結構工程技

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勗
ˊ

中華民國土木技師公

會全國聯合會

鬼〞蹈中華民國大地工程技

師公會

｜

;社
團法人中華民國水

利技師公會全國聯合

會

錫 掠嗾中華民國應用地質技

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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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秘書 絲 健本會

參事 翃
「
名興

站 令 不 磁 叛
本會企劃處

啣 級簡、在技E 姦易天系孟本會技術處

,、在落芞僱印免衫已本會主程管理處

/

泳┤表 漆硬今第1科

籮協外殤步外｜ㄘ它〞第3科 刊牡
︴改疋土 竹ㄘ有為芝L 移捨爾第4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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